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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總綱

第1條：        名稱

本團中文定名為『香港城市大學管弦樂團』，簡稱為『城大管弦樂團』，以下簡稱為樂團。英文譯名為『City University Philharmonic Orchestra』，簡稱為『CityUPO』。

第2條：        樂團角色

樂團是香港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處及文康委員會共同支持下的學生團體。經費由香港城市大學文康委員會撥款資助。樂團的活動須向上述機構交代。


第3條：        結構

樂團由顧問、幹事會及團員組成。

第4條：        樂團宗旨

(1) 提高校園藝術文化氣息，推動古典音樂文化;

(2) 讓學生、職員、校友發展其樂器演奏之興趣;

(3) 加強師生、校友之間的交流。

第5條：        樂團之管理

樂團之日常事務及行政工作交由幹事會管理，幹事會乃唯一代表全體團員的組織。

第6條： 樂團及幹事會之聯絡方法

樂團及幹事會之聯絡地址為九龍塘達之路83號香港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處。

樂團及幹事會之聯絡電郵地址為 a-po@cityu.edu.hk

第7條：        法定語文

樂團之法定語文為中文及英文。本團章之詮釋以中文版為準。

第2章 團員

第1節 基本團員

第8條：        條件

樂團之基本團員須附合以下條件:

(1) 擁有香港城市大學有效學籍的學生、香港城市大學校友、香港城市大學職員;

(2) 通過樂團安排之試音作甄選;

(3) 繳交樂團年費。

第9條：       權利

(1) 可向幹事會反映意見;

(2) 列席幹事會會議;

(3) 參與競選樂團幹事會; 提名及和議候選樂部首席;

(4) 在遵照樂團之附則及規則下，可享用樂團設施及參與樂團各項活動;

(5) 享受樂團給予的其他權益。

第10條：        義務及責任

(1) 可向幹事會反映意見;

(2) 遵守樂團的團章、附則及規則;

(3) 遵守幹事會會議所通過之決議;

(4) 協助幹事會處理團務;

(5) 繳交年費，年費金額則由幹事會每年作出調整;

(6) 按樂團須要或指揮要求，團員須再參與試音作甄選;

(7) 在任何情況下，團員須出席樂團的練習及演出;

(8) 在任何情況下，團員不得損毀樂團提供的設施，如有損毀，照價賠償;

(9) 在任何情況下，未經幹事會同意，團員不得使用樂團名義進行任何活動。

第11條：      團員咭

(1) 基本團員正式入團後將獲發團員咭;

(2) 團員咭將會登記團員姓名，學生/職員編號，所演奏樂器及有效日期;

(3) 團員須於每次練習攜帶此咭以便登記出席; 
(4) 凡出席率高於七成者，可獲頒證書證明該團員曾參與樂團。

第2節 樂部首席及助理首席

第12條：      條件

樂團的樂部首席及助理首席須為城大管弦樂團之基本團員。

第13條：      任期

任期為一年，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始後一個月內選出。

第14條：      選舉方式

(1) 由該年的駐團指揮委任; 或由樂部內推任; 或由幹事會投票選出;

(2) 若樂部之內只有兩位團員，無須設助理首席一職。

(3) 若樂部之內只有一位團員，無須設首席一職。

第15條：      權利

樂部首席及助理首席可享受基本團員之權利。

第16條：      義務及責任

除基本團員之義務及責任外，

(1) 如有需要，樂部首席須定期主持樂部訓練;

(2) 如有申請者欲加入樂團，幹事會將通知並徵詢有關樂部首席。

(3) 樂部首席有義務控制該樂部人手多寡與質素。

第3節 特約團員

第17條：      條件

(1) 獲幹事會或指揮邀請的演奏者；

(2) 團員可邀請朋友以特約團員身份加盟，但必須先獲得主席批准。

第18條：      權利

(1) 可向幹事會反映意見;

(2) 在遵照樂團之附則及規則下，可享用樂團設施及參與樂團各項活動;

(3) 享受其他樂團給予的權益;

(4) 不必繳交樂團年費。

第19條：      義務及責任

(1) 遵守樂團的會章、附則及規則;

(2) 遵守幹事會會議所通過之決議;

(3) 如有需要，特約團員須參與試音作甄選;

(4) 在任何情況下，特約團員須出席樂團的練習及演出;

(5) 在任何情況下，特約團員不得損毀樂團提供的設施，如有損毀，照價賠償;

(6) 在任何情況下，未經幹事會同意，特約團員不得使用樂團名義進行任何活動。

第3章 顧問

第20條：      資格

城市大學城弦樂團之顧問必須為城市大學之職員。

第21條： 成員及職權

顧問分為榮譽顧問及顧問，負責監察樂團運作及提供意見。

第22條： 任期

榮譽顧問及顧問的任期為一年，在開學首週後確立。

第23條： 權利

榮譽顧問及顧問均可享有基本團員之一切權利。

第24條： 義務及責任

榮譽顧問及顧問應對城市大學之表現作出評價。

榮譽顧問及顧問應對城市大學之運作提出建議及指導。

第4章 幹事會

第25條： 定義

幹事會為樂團的最高行政機關，負責處理樂團日常事務及行政工作。

第26條： 職權

(1) 履行樂團團章之宗旨及執行顧問的決議;

(2) 委派代表對外代表樂團;

(3) 制定規則以處理樂團一切行政工作及財務事宜;

(4) 幹事會須向全體團員負責。

第27條： 任期

幹事會的任期由每年七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為止。

第28條： 成員

幹事會的成員最少為四人，其中必須包括: 

(1) 主席一人;

(2) 內務副主席一人;

(3) 外務副主席一人;

(4) 財政秘書一人。

其他建議職位包括:

(1) 主席秘書一人;

(2) 內務副主席秘書一人;

(3) 外務副主席秘書一人;

(4) 常務秘書三人;

(a) 負責文書一人;
(b) 負責樂器，儲物室及儲物櫃一人;
(c) 負責場地租用及聯絡一人;

(5) 樂譜管理秘書兩人;

(6) 宣傳秘書兩人。

第29條： 成員職權

(1) 除非獲主席或幹事會同意，個別幹事會成員不能代表幹事會作出任何承諾或表態。

(2) 主席

主席為樂團行政首長，負責帶領整個行政架構，統籌及主持會議及負責一切行政決策，對外代表樂團。在團員、幹事會及校方要求下，主席必須代表幹事會報告樂團狀況;

(3) 內務副主席

內務副主席必須協助主席，並負責樂團所有內務事宜。如遇到主席缺席或辭職，內務副主席將擔任暫代主席一職；

(4) 外務副主席

外務副主席必須協助主席，並負責統籌樂團之對外事務，包括對外聯絡及宣傳事宜;

(5) 財政秘書

財政秘書負責處理樂團一切財政事務;

(6) 主席秘書

主席秘書負責協助主席處理樂團所需事項;

(7) 內務副主席秘書

內務副主席秘書負責協助內務副主席處理樂團所需事項;

(8) 外務副主席秘書

外務副主席秘書負責協助外務副主席處理樂團所需事項;

(9) 常務秘書
文書
(a) 處理幹事會內所有文職工作，例如列印或影印文件;
(b) 妥善保存幹事會之有關文件;

(c) 為幹事會之文件製作備份; 

(d) 為幹事會起草及發出電郵通訊;
(e) 紀錄每次練習的團員出席率;
(f) 紀錄每場音樂會演出團員及觀眾的人數;
樂器、儲物室及儲物櫃
(a) 負責採購、維修及保養樂器;
(b) 負責管理儲物室;

(c) 負責管理所有儲物櫃;
(d) 保存所有儲物櫃的鎖匙;
場地租用及聯絡
(a) 租借練習場地;

(b) 負責練習場地之佈置及安排;
(c) 租借表演場地及處理有關文件與手續;

(d) 負責表演場地之佈置及安排;

(e) 除主席以外，為樂團密碼之唯一持有人
(10) 樂譜管理秘書

樂譜管理秘書負責管理所有樂譜，預備及分發樂譜予團員;並與常務秘書(樂器及儲物櫃)共同制訂樂器房的使用守則;

(11) 宣傳秘書

宣傳秘書負責所有對外宣傳事宜，包括定期更新樂團報告版、網頁資訊和設計及製作宣傳物品等。

第30條：      幹事會會議

(1) 幹事會常務會議規定每月最少一次，由主席召開;

(2) 必要時可召開非常會議;

(3) 會議通知及議程須於會議召開前三天由主席發給各幹事。

(4) 未能出席會議之成員必須持有合理的原因，並於會議前兩天通知主席。

第31條： 利益申報

幹事會會議所討論之事項，如有利益衝突，必須在討論前主動申報。
第32條： 保密

(1)
幹事會有責任確保樂團內部資料不會外洩。

(2)
幹事會有責任確保團員之個人資料不會外洩。

第33條： 籌辦活動程序

(1) 每項活動的負責人須由主席委任及提交幹事會決議，並需要得到三分之二的幹事同意才可以通過;

(2) 該項活動的負責人須向學生發展處及幹事會所有成員交代該項活動的所有細節;

(3) 該項活動的負責人須於活動舉行前向財政秘書提交活動的財政預算方案；

(4) 該項活動的負責人須定期向主席匯報工作進度;

(5) 該項活動的負責人須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詳細的報告書予主席、內務副主席及財政秘書，詳細報告書的內容需包括: 

(a) 活動主旨;
(b) 活動細則;
(c) 詳細的財政報告;
(d) 活動結果(例如音樂會入場人數);

(e) 提出建議與改善方案;

(a) 附錄。

 (6)
詳細報告書經主席、內務副主席及財政秘書審閱後，由主席呈交上學生發展處;

第34條： 辭職

幹事會成員之辭職，須於常務會議召開前兩週以書面的形式通知主席及在常務會議上獲得主席、兩位副主席及財政秘書一致通過及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其餘列席的幹事投票贊成方可通過。提出辭職的幹事，必須出席處理其辭職事宜之常務會議。

第35條： 職位懸空

(1) 如主席之職位懸空，主席一職須由內務副主席補上;如內務副主席之職位亦懸空，主席一職須由外務副主席補上;

(2) 若在新一屆幹事會任期開始後仍未選出新幹事會時，前任主席將自動當選成為暫代主席。暫代主席須組織臨時幹事會，處理幹事會職務，直至新幹事會產生為止。若經過三分之二的全體團員通過，暫代主席亦可委任一位基本會員代替前任主席擔任暫代主席一職。

第5章 財務
第36條： 財政年度

樂團之財政年度跟學生發展處之財政年度相同。

第37條： 年費

(1) 除特約團員外，每位基本團員須每年繳交年費一次;

(2) 更改年費之決議必須於新一屆幹事會會議上獲得通過;

(3) 年費收入將會全數存入幹事會主席及財務秘書之聯名戶口，作為樂團之經費;

(4) 年費將會用作樂團舉辦或與樂團之宗旨相符的活動經費。

第38條： 財政預算

財務秘書須於上任後一個月內向幹事會提交該年度之全年財政預算草案，以便通過。

第39條： 財政報告

(1) 財務秘書須於每次幹事會會議上簡單報告該月財政狀況

(2) 財務秘書須於下學期開始前向幹事會提交上學期之財政報告，並由主席將報告提交至學生發展處;

(3) 財務秘書須於財政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向幹事會提交下學期之財政報告及全年財政報告，再由主席把報告提交至學生發展處。

第40條：      銀行戶口

(1) 每屆幹事會主席及財務秘書須開設一個活期存款的聯名戶口，以便處理樂團年費及日常的財政事務;

(2) 戶口須設定為主席及財務秘書合署方可提款;

(3) 所有款項由財政秘書存入;

(4) 銀行存摺由財政秘書保管。

第41條： 收據

所有樂團發出之收據，須獲幹事會主席、財務秘書及活動負責人簽署及樂團蓋印方為有效。

第6章 處分
第42條： 處分

若團員作出任何有損樂團聲譽及利益的行為或違反團章的行徑，將會受到以下處分:

(1) 凍結團員權益: 任何團員若不續繳年費，其享有的所有團員權益即被凍結，直至繳交年費為止;

(2) 開除會籍: 任何團員若不履行其團員義務，幹事會可召開非常會議，就開除該名團員之會籍作商討，而幹事會亦須邀請該名團員出席有關會議;

(3) 遺憾議案: 於幹事會特定議程會議中，若有三分之二或以上的幹事會成員投票贊成，幹事會可對任何有關團員或幹事成員的遺憾議案予以通過。

第43條： 公佈處分


(1) 受到任何處分的團員，其一切有關的資料必須張貼於樂團佈告板上，為期不少於一個月，並發出電郵公佈予各樂團的基本團員;

(2) 曾被凍結團員權益的團員，一旦得以恢復權益，其有關通告必須張貼於樂團佈告板上，為期不少於一個月，並發出電郵公佈予各樂團的基本團員。

第7章 解散
第44條： 條件


解散樂團必須於全民投票中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的團員投票通過‧

第45條： 安排


在樂團解散之前，主席必須呈交樂團各項事務上的全部資料，財政狀況及解散後的影響，使所有團員清楚瞭解情況，且必須妥善處理樂團的一切資產；所有剩餘資產必須交還予學生發展處。

第46條： 宣佈

樂團解散時，現任主席必須正式作出宣佈。
第47條： 樂團的財產與資產分配

在樂團正式宣佈解散時，樂團的一切財產及資產必須全數交還予學生發展處，團員將不會另行獲得分配。

第八章 其他

第48條： 幹事會職位

團員不可同時擔任多於一個的幹事會職位;

第49條： 團章的修訂

(1) 團章須由應屆幹事會通過方為有效;

(2) 如有需要，團章可由應屆幹事會作出修改，並須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的團員投票和議通過。

第50條：      團章詮釋

團章的一切內容以應屆幹事會的詮釋為準。

第51條： 團章附則

團章附則由幹事會制定，作用在補充團章的不足，使團務更能順利進行。團章附則須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幹事會成員贊成方可通過及修改。

第52條： 會議規則

樂團之會議規則由幹事會制定，作用在於使本會的會議能依正確程序進行。會議規則須獲得三分之二或以上的成員贊成方可通過及修改。

第53條： 法律責任

樂團的法律責任由香港城市大學負責。

團體印鑑：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UEN KIN HO)

內務副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A KAR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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